
附件2
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
单位：明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王勃森 2866291
	序号
	部门名称
	收费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	收费项目
	收费性质
	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
	收费标准
	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
	政策依据
	备注

	1
	明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明溪县城市建设站
	事业单位
	污水处理费
	行政事业性收费
	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达标后排放
	居民用水0.85元/吨、非居民用水1.2元/吨
	政府制定（县物价局（发改局））
	关于调整明溪县城区污水处理费和实行居民阶梯水价的通知（明价〔2016〕15号）
	

	2
	明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明溪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
	事业单位
	城市道路占用、挖掘修复费
	行政事业性收费
	城市道路占用、修复管理
	详见闽价﹝1994﹞房字199号，明价﹝1994﹞126号，闽建城﹝2015﹞15号
	政府制定(福建省物价委员会、财政厅)
	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颁发〈福建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标准〉（2023年版）的通知》闽建城〔2023〕5号,《福建省物价委员会、财政厅关于核定城市道路占用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闽价〔1994〕房字199号）、明价〔1994〕126号
	

	3
	明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明溪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	事业单位
	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
	经营服务性收费
	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,是指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、运输、处理等费用，不包括委托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装袋、清运垃圾缴纳的服务费(如有其它特约上门服务项目，按《福建省城市环境卫生有偿服务办法》规定另行收取特约服务费)、街巷清扫保洁和居住小区物业管理企业收取的生活垃圾清运费。
	（一）单位征收标准：机关事业单位（含驻明单位）、部队、人民团体、企业等单位的生活垃圾处理费，按上年末实际在册职工（含合同工、临时工、季节工等聘用人员）人数，每人每月3元标准收取，费用由单位统一支付。

（二）营业性场所征收标准：1.宾馆、饭店、招待所（含单位内部招待所）、旅社等，以实际住客率计算，按5元/月·床位征收（不得另行向旅客收取）。内部在册人员按第（一）款执行；2.商场（含超市）、经营门市、商店、照相馆、美容美发、酒店、餐馆、小吃店、桑拿中心、普通浴室等，按使用面积分级差计算：①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下（含50平方米）的，按0.80元/月·平方米征收；②50-200平方米的部分，按0.50元/月·平方米征收；③200-500平方米的部分，按0.30元/月·平方米征收；④50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，按0.15元/月·平方米征收；3.车站、停车场按使用面积计算，按0.30元/月·平方米征收；4.影剧院、歌舞厅、咖啡厅以使用面积计算，按0.50元/月·平方米征收；5.修理场所（门市）、废品收购站以使用面积计算，按1.00元/月·平方米征收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城镇居民：9元/月·户
	政府制定(明溪县人民政府)
	1.《关于印发明溪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明政〔2006〕13号）；

2.明溪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〔2009〕34号
	

	编制说明:
1.部门名称：填写政府部门（机构）规范名称。
2.收费单位名称：填写“本级”或下属单位名称。
3.单位性质：填写“政府部门”或“事业单位”“行业协会商会”“企业”等。
4.收费项目：填写服务项目的具体名称，如手续费、课题咨询费、技术服务费、检验费、评估费等。
5.收费性质：填写“行政事业性收费”或“政府性基金”“涉企保证金”“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”“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”。
6.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：填写收费项目对应提供的服务具体内容或涉及事项。
7.收费标准：政府制定收费标准的项目填写具体收费标准或收费区间，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收费项目填写具体收费标准或收费标准区间、双方协商确定、参见

XX政策文件。
8.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：填写“政府制定”或“市场调节价”。其中，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需填写制定部门。
9.政策依据：填写收费项目依据的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性文件名称、文号等，包括收费项目设定依据和收费标准的制定依据（如有）。
10. 如本部门收费项目由其他部门或单位执收，请在备注栏标明。

	

	

	



